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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衢州市衢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丽云、王玮、徐文杰、金鹏、郑杭琦、高颖、严力蛟、干立超、陈羿帆、王

㤖、沈伟明、吴伊源、陈佳瑶、钱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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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驿站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旅游驿站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服务场所、服务人员、服务功能、服务质量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或改建的旅游驿站服务环境营造、服务内容供给与服务综合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GB/T 17217  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 18092  免水冲卫生厕所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DB33/T 657  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旅游驿站  tourist house 

位于道路沿线，主要为自驾、骑行、徒步旅游者提供休憩服务、补给服务、信息服务、体验服务、

文化服务等功能和设施的场所。 

4 总则 

4.1 统筹谋划。关注游客需求，建管运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4.2 服务便捷。主要为游客提供便捷的人本化、规范化、品质化旅游公共服务。 

4.3 低碳绿色。推广应用环境友好型低碳科技与技术进行建设与服务。 

4.4 数字赋能。加强数智化服务平台、场景建设与应用。 

4.5 融合共享。凸显在地文化性，重视文旅融合、共建共享。 

4.6 文明传播。引领推动地方文明和谐风尚，积极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阵地。 

5 服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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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选址科学，应避开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设置清晰醒目的安全警示、

警告标志。 

5.2 场所所在区域应为开放性环境，交通便利，应设置在公路、绿道、旅游线路、游步道沿途，应避

免设置在易堵路段；附近宜有医院（医疗点）、加油站等。 

5.3 应为独立式建筑或紧邻的群落式建筑及室外空间，可依托现有的文化、旅游、农业、交通、商业

等服务空间设施设置。 

5.4 场所布局宜综合考虑周边旅游资源以及服务设施的辐射范围，与周边公共服务设施联动。 

5.5 场所面积大小应不少于 100平方米，满足日常服务需求。 

5.6 外观和空间风格应与周围环境协调，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5.7 应常年开放。日开放时间宜不少于 8小时，有条件的场所可提供 24 小时对外服务。 

5.8 应设置无障碍通道，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5.9 宜设置母婴室、儿童游乐区等活动空间。 

5.10 宜配备室内温度调节设备。 

6 服务人员 

6.1 应配备与服务需求相适应的服务人员，可招募文旅志愿者或采购第三方服务。 

6.2 服务人员应参加相应的专业技能培训，培训时间宜不少于 60小时。 

6.3 在职期间应参加消防疏散、紧急医疗救助等应急能力培训。 

6.4 应佩戴工牌，宜统一着装，特种岗位应持证上岗。 

6.5 应具备良好的服务能力，态度友好热情，举止文明有礼。 

6.6 应提供普通话服务，宜提供外语、方言服务。 

7 服务内容 

7.1 休憩服务 

7.1.1 应在场地内或附近 200 米之内提供公共停车服务，满足自驾车、自行车停车需求（海岛地区、

绿道、步行登山道沿途区域可酌情设置），宜配备旅游大巴、房车停车位，车位数量依据区位情况、旅

游流量、服务功能定位具体设置。 

7.1.2 应提供公共休息座椅服务，数量满足游客需求。 

7.1.3 场所内或周边 200 米内提供公共厕所服务，宜 24小时开放，卫生条件符合 GB/T 17217的规定，

采用非水冲卫生便器的应符合 GB/T 18092的规定；宜设置旅游厕所，符合 GB/T 18973的规定。 

7.1.4 应设置垃圾箱等废弃物收纳设施，整体卫生条件符合 GB 37487 的规定。 

7.1.5 应配备雨伞、手机充电设备、手电筒等便民服务，宜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服务。 

7.1.6 宜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轮椅、婴儿车借用等相应服务。 

7.1.7 宜提供小件物品寄存、快递物流等服务。 

7.2 补给服务 

7.2.1 应提供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7.2.2 应提供自行车充气服务，宜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 

7.2.3 宜提供车辆租赁、维修、救援服务，宜配置应急物资。 

7.2.4 应配备医疗急救箱，宜配置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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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宜提供简易食品饮料和日用品售卖服务。 

7.2.6 宜提供自驾、骑行、徒步等户外用品、旅行用品的售卖服务、租赁服务。 

7.3 信息服务 

7.3.1 应在地图导航软件上标注相关信息，包括旅游驿站的名称、地理位置，并及时更新。 

7.3.2 应在周边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场所入口处提供醒目、符合车行和人行视线要求的交通指引服务，

交通指引标志应符合 DB33/T 657的规定，宜具备夜视功能。 

7.3.3 应在明显位置设置空间功能导视图，宜提供当地全域旅游全景图，图示应符合 GB/T 15566.1

的规定。 

7.3.4 应提供周边加油站、医院、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景区景点、文化场馆、旅游线路、旅游交通、

公共交通等城乡便民服务设施的指引和信息咨询服务。 

7.3.5 应明示开放时间、监督和紧急求助电话等信息，调整开放时间应提前公告。 

7.3.6 宜提供便捷、智慧化的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等服务，宜借助线上线下渠道，及时发布动态旅游

相关信息，线上服务宜接入各级政务服务、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7.3.7 宜提供服务热线咨询服务或第三方转接服务。 

7.3.8 宜提供各类票务代理和预定服务。 

7.4 体验服务 

7.4.1 宜提供特色化、数字化、沉浸式的休闲娱乐体验服务。 

7.4.2 宜提供地域特色餐饮、住宿、农产品、文创产品等服务。 

7.4.3 宜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行程安排等定制服务。 

7.4.4 宜融合提供露营、市集、研学、休闲等新业态项目体验服务。 

7.4.5 宜提供二维码、移动端等文旅信息智能讲解服务。 

7.5 文化服务 

7.5.1 宜提供当地人文精神、民俗风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文化展示与活动服务。 

7.5.2 宜提供纸质或数字化图书阅读环境和服务。 

7.5.3 宜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演出、培训、交流等各类文化服务。 

7.5.4 宜开展当地文化品牌宣传，弘扬和传播地域文化。 

8 服务质量 

8.1 应明示服务项目，收费项目明码标价。 

8.2 应配置必备的消防设施和器材，定期保养、维护、更新，符合 GB 55036的规定，宜配置其它必要

的安全防护设施。 

8.3 应建立规范化场所管理、设施设备操作和维护保养制度。 

8.4 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对安全管理人员应进行专业

培训，每年参加安全演练次数应不少于 2次。 

8.5 宜对场所使用率进行监测，公示游客最大承载量，设置游客流量预警。 

8.6 应设置电子监控装置并能正常运行。 

8.7 宜定期对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质量进行满意度测评。 

8.8 应提供意见收集、反馈服务，明示投诉方式，提供投诉反馈时间和处理结果，并保存 24 个月以上

的投诉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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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宜进行品牌化、数字化运营管理，可与第三方合作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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